
 
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

2018-2019 年度家長通函第四十九號 

「香港少年領袖團」訓練活動 2018-2019 
敬啟者： 

「香港少年領袖團」是一支具有卓越成就的青少年制服隊伍，它藉著軍旅及歷險訓

練，鍛鍊青少年的責任感、自信心、應變能力、毅力及服務精神，使得以發展個人品格及

領導才能。 
貴子弟                (中     級) (      班) 已獲接納參加由 2018-2019年度「香

港少年領袖團」之訓練活動。本年度將以一連串的訓練營作為各團隊成員的訓練模式，藉

以學習不同的技能及團隊精神，詳情臚列如下： 

香港少年領袖團 2 日 1 夜的訓練營日期 
13/10/2018 至 28/4/2019 (合共 7 次宿營） 

活動內容 

2018 年 

10 月 13-14 日 

基本步操訓練、急救及安全意識訓練、地

圖使用及營藝訓練、氣槍射擊訓練、無綫

電通訊訓練、領導才能訓練及社區服務。 

11 月 10-11 日 

12 月 8-9 日 

2019 年 

1 月 19-20 日 

2 月 23-24 日 

3 月 23-24 日 

4 月 27-28 日 

活動地點：香港少年領袖團萬宜訓練營(西貢萬宜路) 
集合時間：星期六下午 1 時正 解散時間：星期日下午 5 時正 
集合及解散地點：本校有蓋操場 
費  用：7 次訓練營費用合共 490 元（原價為 980 元，包括 7 次訓練營的早、午、晚三

餐的膳食費及交通費。符合領取學生活動津助的同學，毋須繳交費用。未獲津

助資格的同學，亦可獲學校半費資助。） 
負責老師：文德榮老師 
帶隊老師：文德榮老師及陳智聰老師 

[轉後頁] 



 

_____班_____號 

 
 
備    註：1. 同學須穿著整齊制服參加活動。（未有制服之同學，請自行向文德榮老師查

詢。） 
          2. 所有活動由專業導師負責，仍請家長敦促  貴子弟遵從負責導師的指導及

安排，切勿擅自行動，免生意外。 
          3. 同學須帶備替換衣物、個人衛生用品、雨具、防曬、防蚊用品及個人藥品

參加活動。 
          4. 缺席者需具醫生病假紙，否則或需繳付活動之全費 (即每次$140) 或補回其

差價。 
          5. 查詢請電 24755432 與文德榮老師聯絡。 

* 如遇惡劣天氣，請參閱學生手冊第 167 頁之有關安排。 

謹請簽覆下附回條，著 貴子弟於 10 月 8 日(星期一) 或以前交回文德榮老師或陳智聰老

師。上述費用將於 10 月 12 日後，從學生的「eClass 繳費系統」扣除。 

此致 
貴家長 

 
 
 
 
 

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謹啟 

 
二零一八年十月四日 
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【回   條】 

敬覆者：領悉  貴校十月四日家長通函第四十九，本人    同意  /  不同意    敝子弟

於 2018 至 2019 年度，參加由香港少年領袖團主辦之「香港少年領袖團」訓練活動

2018-2019。 

此覆 
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學生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家長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家長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二零一八年十月______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MTW] 

副本 
COPY 


